
物理院发〔2015〕6 号

关于进一步提高兰州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

实验教学质量的有关要求

本要求用于进一步规范实验教学 , 维护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

量。

1． 备课要求 教师在实验教学之前必须认真备课，写出备课笔记

或教案,熟练操作相关实验仪器；首次参与实验教学的教师对教学内

容的每个实验包括的每套实验仪器必须亲自操作完成一遍，并向中心

教学组提交实验报告， 经审核合格方可承担实验教学任务。

2． 课前检查 在实验课前教师必须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, 根据预

习程度并按因材施教的原则选择合理的讲授方式 , 讲授须简明扼

要 , 重点难点突出。

3．教学内容 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指导学

生实验，不得随意降低实验教学要求，否则按兰州大学教学事故有关



认定办法处理。

4． 课堂指导 在学生进行实验时教师必须坚守岗位 , 巡回指

导 , 及时指出并纠正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和问题。

5．结果检查 学生实验完成后教师必须检查其实验数据并签字认

可，学生提交的实验数据须达到规定的不确定度要求（误差范围）才

能签字，每个实验完成时间严格遵守学校要求，迟到早退者按兰州大

学教学事故有关认定办法处理。

6．工作交接 每次实验课结束后同实验技术人员做好仪器的交接

工作 , 如实填写实验设备使用、运行情况，如有损坏等情况遵照中

心有关规定处理。

7．报告批改 教师必须认真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 , 准确记录学生

实验报告成绩，实验报告及时发还学生。

8．教学调整 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 , 确有特

殊情况需调整教学安排 , 须实验中心主任同意并报院办教学秘书备

案。

9．考试工作 教师必须参加实验考试命题、监考等相关工作，课

程结束后及时向教学秘书报送学生成绩单 , 原始成绩记录保留备

查。无故不参加上述工作按教学事故认定。

未尽事宜以 《兰州大学教师手册》 及其他相关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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